政策解读

一、政策出台背景

2025年1月9日，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室）印发了《关于做好2025年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商办流通函〔2025〕10号），开展今年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6月19日，市商务局等8部门印发了《厦门市2025年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厦商务规〔2025〕7号），在我市开展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8月8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248号）明确《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自11月1日起施行，其中规定了电动自行车应当取得非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经研究，决定在思明区、湖里区开展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登记上牌工作，优先解决岛内在用电动自行车换新上牌问题。

二、政策执行时间

为做好登记上牌工作与以旧换新工作的衔接，《通告》的有效期与《厦门市2025年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一致，截至2025年12月31日。
三、岛内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对象

为防止出现岛内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后因不符合条件无法登记上牌，以及有人利用来历不明的旧车在岛内以旧换新并申请登记上牌等问题，要求在岛内参加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的人员住所地（以身份证或居住证记载为准，下同）在岛内（与申请登记上牌的条件一致），并提供旧车的来历凭证，且旧车来历凭证确定的车辆所有人系其本人。同时，按照国家、省、市有关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以旧换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该要求也与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条件一致。符合上述要求的，由销售商家对消费者实行“立购立减”，消费者只需支付车辆售价扣减补贴后的价款。区商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审核确认后向销售商家核销补贴。

四、岛内以旧换新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流程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研发岛内电动自行车登记系统(以下简称登记系统)并在“闽政通”设置用户端,市商务局改造提升“厦门市2025年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平台”(以下简称以旧换新系统),确保市民能够通过登记系统及以旧换新系统顺利开展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登记上牌有关申报操作。

（一）市民通过登记系统提交身份证明、旧车来历凭证进行资格审查申请。公安交管部门初审市民是否符合以旧换新登记上牌条件，并电子告知初审结果。

（二）资格审查合格的市民通过登记系统查看各销售商地址和待销售电动自行车品牌，预约办理以旧换新。

（三）参加以旧换新活动的销售商通过登记系统将新车车架号、产品合格证等新车信息进行预录入。公安交管部门审核通过可进行销售登记，审核不通过登记系统告知原因。

（四）市民携旧车与旧车发票等来历凭证至销售商处交售旧车购买新车，销售商通过登记系统上传销售发票、扫描合格证二维码进行销售登记。销售商应现场比对代收旧车与旧车发票等来历凭证(应与公安交管部门资格审查合格的旧车来历凭证一致)，并收集保存（电子版）用于上传以旧换新系统。

（五）销售商在以旧换新系统上传市民身份证明、新车发票等。上传材料经以旧换新系统传输至登记系统，确保以旧换新与登记上牌一一对应。

（六）销售商协助市民在登记系统提交身份证明、新车发票、手机号码等非机动车注册登记申请材料，登记系统自动比对以旧换新系统申请人身份证号码、新车车架号一致后提交申请。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市民上传信息进行线上审核，符合登记上牌条件的予以审核通过，登记系统随机抽取5个号码，由申请人任选1个作为新车号牌号码。号牌当场发放、安装。岛内电动自行车号牌颜色为渐变蓝底黑字，悬挂在车辆后部。

（七）电动自行车行驶证按申请人选择的方式发放，可由销售商代为领取，或者免费邮寄至申请人指定地点。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工本费按照省财政厅收费规定收取，由车主自理。

（八）销售商同步按规定在以旧换新系统上传提交新车合格证、新车车牌号、旧车车架号、旧车发票等相关材料。

（九）区商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向销售商家核销补贴；审核不通过的通知销售商家或回收企业及时补正，补正未通过的不予核销补贴。

五、关于旧车来历凭证

（一）2012年在思明区、湖里区登记上牌的旧车，其来历证明是原车牌，或者是自报的原车牌号码，由登记系统核验相关登记信息。

（二）未登记上牌的旧车，其来历凭证是购车发票。

（三）其他证明旧车合法来源权属的证明材料。

六、其他事项

（一）《通告》未规定的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事项，按照《厦门市2025年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厦商务规〔2025〕7号）执行。

（二）思明区、湖里区不符合《通告》以旧换新规定条件的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将结合我市电动自行车立法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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